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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设施建设
有了“硬杠杠”

近年来雾霾频发，空气污
染加剧，发展电动汽车，可以减
少尾气排放，对环境保护是件
好事。不过，由于充电桩等充电
设施匮乏，电动汽车续航成一大
难题，不少市民对购买电动汽车
十分犹豫。

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大
力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才
能破解电动汽车充电难题、促
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充电设施是电动汽车的能源
补给站，可为各种型号的电动
汽车充电，是推动电动汽车发
展的保障。”济南市规划局工作
人员说。

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
多项政策，支持新能源公务用
车购置、充电设施建设。2016年
5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 发 布《 关 于 贯 彻 国 办 发

〔2015〕73号文件加快全省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
意见》，对我省充电设施建设提
出指导。

为了推进济南市的充电设
施建设，规划部门迅速行动，积

极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规
划工作。1月16日，规划局发布

《关于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规划管理工作的意见》，出
台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充电
基础设施前瞻规划和合理布
局。

此次《意见》中明确提出，
为加快推动电动汽车发展，将
充电设施（包括充电桩、充电
站、换电站及相关配套设施）作
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
规划。此次《意见》发布后，济南
市充电设施的建设将有章可
循。

四年后完善体系
可即停即充随用随走

根据《意见》，充电设施建
设将纳入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形成以专用充电设施为主
体、公共充电设施为辅助、快充
站为补充，适度超前、布局合
理、智能高效的充电设施体系。

根据《意见》要求，未来济
南将形成完善的充电设施体
系。该体系以用户居住地停车
位、单位停车场（位）、公交和环
卫停车场（位）等配建专用充电
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建筑物停
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等配建
公共充电设施为辅助，以独立

占地和结建（结合变电站、规划
加油站等建设）的快充站为补
充。

据了解，目前，济南已建成
英贤、葛家庄、济微路、西客站、
龙奥等6座智能充电站和高速
公路章丘服务区、天桥服务区、
济南服务区等6座高速公路城
际快充站。到2020年，将形成科
学合理的网状充电设施布局，
运用“即停即充，随用随走”的
充电模式，弥补电动汽车续航
里程短的缺陷。

济南市规划局将加强充电
设施建设的规划保障和统筹，
确保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
电动汽车充电服务需求。下一
步，济南将根据城市发展实际
需要，尽快组织编制充电设施
专项规划，保障充电设施与城
市规划的协调。

建设项目设计阶段
就得预留充电条件

为尽快形成完善的充电体
系，《意见》要求未来相关设施
在建设过程中必须配建或者预
留充电设施。按照“安装条件统
一规划预留、设施建设按需分
期”的原则，明确充电设施建设
或预留要求，并将之纳入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

各类新建或者改建项目，
应按下列要求建设或预留充电
设施。首先，新建住宅配建停车
位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
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其次，
新（改）建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
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公交和环
卫等公共服务领域停车场、工
业和仓储类项目配建停车场，
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
条件的车位比例不小于15%。

这意味着，未来的新建小
区停车位必须同时配有充电设
施，市民购买新能源汽车后，就
可以方便地在自家停车位进行
充电了。

为落实这一政策，《意见》
规定，在建设项目规划方案设
计阶段，就须对充电设施进行
专项设计，严格落实充电设施
建设或预留要求。申请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应当同步提供
充电设施专项设计。施工图设
计阶段须在充电设施专项设计
的基础上，对充电设施进行细
化深化设计。

审批环节简化
部分免办规划手续

作为新兴事物，电动汽车
及其配套的充电设施尚未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不少市

民在使用电动汽车过程中都曾
遇到麻烦。崔女士曾向本报反
映，买了特斯拉电动汽车后，想
在停车位上设立充电桩，但因
为此前没有先例，相关部门无
法开具证明。

这种情况大大阻碍了新能
源汽车的推广。针对这种情况，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贯彻国办发〔2015〕73号
文件，加快全省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中
提到，要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的要求，简化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程序，
简化建设规划手续。

济南此次出台《意见》，也
对充电设施的审批流程方面放
宽了限制。《意见》规定，要简化
充电设施规划审批环节，同步
配建、结建类充电设施无需单
独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独立占
地的快充站应符合城市规划，
须单独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各部
门单位要加强协调、简化管理、
提高效率，为充电设施加快建
设提供优质服务保障。

如此一来，充电设施的建
设流程将大大简化，建设效率
提高，为其在全市铺开奠定了
基础。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首次纳入济南城市规划

新新建建小小区区车车位位都都得得为为充充电电留留地地儿儿

济南规范划拨土地开发建设延期开、竣工申办

两两宗宗以以上上土土地地不不开开发发就就算算恶恶意意囤囤地地炒炒地地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魏

新丽） 为打击开发商恶意囤
地、炒地，破坏市场秩序的行
为，16日，济南市国土局发文，
规范划拨土地开发建设延期
开、竣工申请办理工作。开发商
有两宗以上因自身原因不能按
期开发建设的行为，就视为恶
意囤地、炒地。此举将有效打击
开发商囤地行为，进一步规范
房地产市场。

1月16日，济南市国土局调
控和市场监测处发布《关于进
一步规范土地开发建设延期

开、竣工申请办理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划
拨土地开发建设延期开、竣工
申请办理工作。

一直以来，对土地的开
发建设涉及不能按照《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等规定和约定按期开工建设
和竣工验收、形成合同违约
乃 至 土 地 闲 置 行 为 时 有 发
生，有的开发商甚至通过工
程延期实际恶意囤地、炒地，
对土地开发建设市场的健康
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2016

年济南土地市场风云激荡，
地王频出，而有的开发企业
拿地后不能立刻投入开发建
设，存在恶意囤地的嫌疑。

针对这一情况，《通知》对
恶意囤地、炒地的行为进行了
明确界定，以下四种行为都将
视为恶意囤地、炒地：土地使用
权人存有两宗以上（含申请延
期的宗地）土地因自身原因未
按期开发建设的；原拟定落地
项目虚假的；被有关部门列入
土地开发建设有关的诚信黑名
单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行

为。《通知》还明确了开工标准，
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依法取得施
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
目，基坑开挖完毕；使用桩基的
项目，打入所有基础桩；其他项
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一。本

《通知》所称竣工，是指土地使
用权人取得规划验收合格证明
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
明。

《通知》规定，凡因政府、政
府有关部门行为以及不可抗力
等原因致使土地开发建设不能
按照合同如期开、竣工的，土地

使用权人均可以提出申请土地
开发建设延期开、竣工。申请成
功后，同意延期的，期限不得超
过一年，且只限一次。不同意办
理延期的，办理退卷。业内人士
认为，此举将打击开发商囤地、
炒地行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市
场。

该《通知》适用于历下
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
历城区、长清区、高新区，章
丘区暂时参照执行，待土地
管理工作纳入市区管理后正
式执行。

由于城市里缺乏充电设
施，电动汽车续航一直是个
大难题。2016年12月28日，本
报C03版刊发《新建公共停车
场得给充电桩留位》一文，报
道得到济南市主要领导的批
示。

1月16日，济南市规划局
率先行动破题，出台《关于加
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
划管理工作的意见》，首次将
充电设施建设纳入济南市城
市规划，新建小区停车位以
后必须建设或预留充电设
施，同时充电设施的审批环
节也进一步简化。《意见》从
多方面推动充电基础设施的
建设，促进电动汽车推广。

目前，济南已建成英贤、

葛家庄、济微路、西客站、龙奥

等6座智能充电站，这是位于龙

奥的一处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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